需求框架（服务类）
一、项目概况
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近些年来收案量、结案量激增，诉讼档案连年增加 ， 需要进行及时扫描和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等工作，实现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深度应用、提升审判效率、支持电子阅卷、网上办案 。 完成存量及新增档案数字化、构建法院数字档案库。
二、服务内容（包括工作区域、工作内容等）
工作内容：
即时档案、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扫描、装订及归档工作。
项目实施地点：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指定地点
总金额：192.92万元
本项目预估加工数量：
即时档案扫描 360万页
装订及归档 41000 案
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 1000 案
分项报价最高限价:
	项    目
	单位
	限价（元）

	即时档案扫描
	页
	≦0.48

	装订及归档
	案
	≦3.20

	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
	案
	≦70


注： 本项目报价为单价报价，各项单价报价不能超过本项目规定的各项单价最高限价。项目履行过程中，以各项中标单价作为结算基准，结合实际完成数量结合考核标准据实结算。
技术要求（如有，一般适合于技术服务项目）
技术要求
本项目的质量要求按照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电子档案的建设要求来执行。依据或参照行业的有关标准规范进行项目实施，具体如下：
（一）DA/T 31-2017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行业标准《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
（二）DA/T18-1999《档案著录规则》；
（三）GB/T 18894-2016《电子文档归档与管理规范》；
（五）《信息技术连续色调静态图像的数字压缩及编码第1部分：要求和指南》GB/T 17235.1-1998;
（六）《信息技术连续色调静态图像的数字压缩及编码第2部分：一致性测试》GB/T17235.2-1998;
（七）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纸质档案数字化处理规范》2007；
（八）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全省法院卷宗数字化技术要求的通知》陕高法（2017）205号文件
（九）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全省法院卷宗数字化技术要求的通知》陕高法（2017）205号文件
（一）加工标准
通过档案数字化工程，建立起完整准确的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档案数据库。历史档案库存量大，要求档案扫描加工处理流程设计合理，录入与图像扫描处理功能完整，能保证数字化加工质量，有严格的质检手段，保证数据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实体档案的安全和原始性，保证档案数据的安全。
1、质量要求：
1-1、保证档案数字化的完整性、准确性、及时性。
1-2、保证档案数字化的一致性，电子档案与实体档案完全一致。
1-3、保证实体档案安全，无丢失、无损毁、无差错。
1-4、保证电子档案数据的安全，保守档案信息秘密，遵守国家保密管理有关规定。
1-5、建立案卷级目录(包含案卷封面目录库和案卷卷内目录)，目录数据必须真实、准确、完整。
1-6、一般应当对纸质诉讼档案的正、副卷材料从封面至封底进行完整数字化。
1-7、文件格式：扫描图像文件采用未加密JPEG或TIFF格式。
1-8、扫描模式：采用黑白二值图像或灰度图像和彩色模式。
1-9、图像分辨率：300dpi。
1-10、扫描不能缺卷、缺页、夹页、粘页，每页的图像文件必须完整、清晰（不能失真），不能偏斜。打印出的图片无阴影、无失真。
1-11、图像必须去污处理，即清除扫描产生的污点、黑边等。
1-12、图像必须纠斜纠偏，以图像内容为准，小于1.0度；内容方向与纸质档案保持一致。
1-13、装订时按照复原性要求装订。
2、质量检查：
对装订完成的档案以及加工数据的验收方案和方法，保证法院档案部门可以对档案加工过程每个环节的进度、质量和安全措施进行监督，逐日、逐月、逐阶段进行验收。
2-1、分批次对质检后的扫描图像进行抽检，抽检率：按卷抽检率不低于10%，按页抽检率不低于5%。合格率要求达到100%，当抽检不达标时，投标人需对该批次档案扫描图像进行重新检查、修改，直至合格。
2-2、抽检图像要求：图像整洁、无歪斜、无黑边、浏览及能够打印清晰；抽检数据对应要求：档案目录数据（包含案卷封面目录库和案卷卷内目录）完整正确且与扫描图像100%正确对应。合格率要求达到95% 。当抽检合格率低于95%时，投标人需对该批次档案扫描图像进行重新检查、修改，直至合格。
2-3、质检通过的批次/数据及原件填写质检单，由质检员签字，准备移交验收。
3、验收归档：
3-1、质检通过的数据及档案原件定期移交用户验收。
3-2、档案加工结果由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科管理人员把关，定期抽查，不合格的必须重新处理。
3-3、移交的档案不能有损坏或丢失，如果档案损坏，要赔偿损失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4、数据移交：完成项目终验后，及时向用户移交备份数据。上传到档案管理系统中的数据、档案管理系统在线备份数据。
（二）工作流程要求
1、即时档案工作流程：
1-1收卷：接收书记员整理好的案卷
1-2 扫描：造册登记、检查页码、发现错误及时提醒书记员修改，无误后按照卷内顺序进行逐页扫描。
1-3图像去污纠偏：对扫描好的图像进行去污、纠偏、裁剪等美化工作。
1-4审核：对已扫描的图像数据进行审核。
1-5著录：建立案卷级目录(包含案卷封面目录库和案卷卷内目录)，目录数据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具体要求参见法【2013】283号《电子诉讼档案目录数据项目及交换格式》。
1-6校对：对著录项目进行校对。
1-7审核：对整个案卷的图像及目录数据进行二次审核，确保数据准确性。
1-8 上传：将电子档案数据挂接至法院的案件管理系统，目录与电子档案数据一一对应。
1-9装订：将已完成加工的案卷装订成册。
1-10建立档号：装订完成的卷宗按照案件类别、年份分类。根据月度案卷归档表的内容逐个编档案号并在卷皮盖章登记、贴封签、打印档号目录。
1-11归档：按档号顺序整理案卷，附带档号目录表（打印版及电子版）一并交档案室归档。
2、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工作流程：
2-1立案阶段
创建电子卷宗：在立案窗口增配专业扫描人员和扫描设备，对当事人提交的立案审查表、当事人身份证明、受理案件通知书、起诉书等案件材料，进行集中快速扫描上传。
分拣材料：扫描人员收到扫描任务后分拣材料，先按照材料所属人分类，再将材料所属人下的证据类和非证据类分开，即进行两次分拣，其中重复材料分拣出来单独存放等相关工作。
扫描上传：利用专业扫描仪进行诉讼材料扫描上传，上传后的图像和目录一一对应。
智能编目：通过图文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将所有电子文件自动区分为一份一份的独立文件，并根据文本、图像判断文本的类型及标题，将每一份文件命名为如应诉通知书、传票等文件名。
智能关联匹配：系统可以自动根据当前案件的当事人信息和案件类型自动进入办案平台数据库进行关联案件信息匹配，用户确认后，即可一键快速上传到办案平台中。
2-2庭审阶段
补充材料扫描：案件审理过程中新补充的材料需按分拣流程中的方式分类扫描并归类到相应案件。
2-3结案阶段
归目：系统会将编目后的电子文书归类到电子卷宗相应目录，归目人员需逐个检查目录下的电子文书是否归目正确，有偏差的需归目人员手动归到电子卷宗相应目录下，部分文书需人为判断归到哪一类相应目录下等相关工作。
电子卷宗自动归档：生成电子页码、生成归档目录、自动生成必要的归档信息。
送装订：待质检员检查后送装订等相关工作。按照纸质档案有关规定，进行三孔一线手动装订，生成完整的纸质诉讼档案。
案卷归档：将装订后的纸质诉讼档案报送档案室归档。
（三）具体工作要求
1、整理工作要求
1-1、依据档案实体全面核对目录信息。
1-2、认真清点档案页数，目录标注档案页数与实际档案页数不符时，应予修改（不改原件，另加备注）。清点档案过程中同时对档案进行再整理，如：去除档案中的金属品；对档案中夹带字条进行独立编号、粘贴衬纸等。
1-3、在未去除装订物情况下影响扫描工作进行的档案，应拆除装订物。拆除装订物时应注意保护档案不受损害。
1-4、档案严重破损、污染和字迹褪变情况在《扫描档案登记表》相应栏中标注清楚“此件只录不扫”、“此页不扫”、“原件破损”、“原件模糊”、“原件残缺”等情况说明。
1-5、档案破损严重、无法直接进行扫描的档案，应先进行技术修复，折皱不平影响扫描质量的原件应先进行平整处理再进行扫描。
1-6、扫描工作完成后，拆除过装订物的档案应按要求装档案袋保管，且必须保持档案的排列顺序不变，做到安全、准确、无遗漏。
1-7、装订时尽可能保持原貌，遵循“两齐”，下面对齐、右边对齐。
2、数字化技术要求
2-1、扫描模式：一般纸张均扫描黑白二值图像，保存为G4压缩的TIFF格式，内容不清晰无法辨识内容的材料扫描为灰度图像，保存为G4压缩的JPEG格式。手印、图章、票据及彩页须进行彩色模式扫描。
2-2、图像存储格式为Jpg/TIFF，扫描分辨率不低于300dpi（应满足实际浏览、打印需要）
2-3、扫描图像应清晰、完整，且图像内容与档案实体内容相符，不能丢失或任意增加信息（标识符除外），不能有明显黑边、污点等，页面端正，不能有明显倾斜、卷曲、折痕。
2-4、扫描的实际画幅数应与前处理登记的应扫画幅数一致，不能漏扫、重扫或多扫。
2-5、采用最为可靠的扫描设备和扫描方式完成档案扫描，避免纸张褶皱、撕裂、破损等情况的发生。
2-6、老档案纸张质地脆弱，扫描时加衬纸。遇小张纸质材料时，粘帖编页后进行扫描。
2-7、如遇到档案纸张质地脆弱，不适合反复拆装订的档案，须采用不拆卷扫描设备和方式进行扫描（选用该种扫描方式的档案，须报请采购人书面同意才能进行扫描），须提出具体扫描方案、扫描设备参数和功能介绍，否则该项为不响应。扫描时，应根据纸张质地、底色、薄厚程度等因素，设置最佳的扫描参数，保证图像扫描效果。
3、数据挂接要求
3-1、数据批量挂接。图像数据验收合格后，使用专门程序或软件，将扫描所得的一个或多个图像文件，与档案目录数据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联关系，实现档案目录数据库与图像文件的批量挂接。
3-2、数据挂接准确。必须保证目录数据库与图像文件的一一对应关系，不得错挂、漏挂。
3-3、边扫描边挂接，把每天完成的成品数据上传挂接到位，保证上传挂接的及时性。
3-4、将加工处理完成的档案数据上传至省法院服务器。
4、数字化信息长期保存原数据封装要求
4-1、依据国家《基于XML的电子文件封装规范》（DA/T48-2009）开展数字化文件信息的封装工作。
4-2、提供数字化信息封装元数据的利用方法，同时具备数字化元数据向档案管理系统恢复的功能。
4-3、数字化信息元数据封装包的保存采用移动硬盘。
5、档案数字化信息数据备份与存储
5-1、通过数据挂接后，按全宗管理原则备份Jpg/TIFF格式原始数据移动硬盘，并编制纸质目录。
5-2、数据备份移动硬盘由采购人提供。数据信息中严禁带有计算机病毒及黑客程序等有害信息和与档案无关的信息（下同）。
5-3、移动硬盘必须加贴标签，标签的内容必须完整、准确。标识内容：年度、类别、编号、硬盘容量大小和数据实际所占大小。
5-4、扫描完成后，按年度类别进行移动硬盘数据备份，并编制纸质目录。
5-5、备份内容：扫描原图、目录，挂接后运行的数据。
1、总则：严格管理，明确责任，落实安全保密管理机制质量管理机制，确保档案原件和数字化档案信息的安全，确保各环节工作符合质量要求，建立完整、规范的工作记录。加工标准按照档案整理及数字化相关标准规范。
2、档案交接：由加工人员从档案馆库房管理人员处领取待加工档案，根据工作进度安排按规定领取，领取时需要对档案数量进行清点，并填写交接登记表。
3、档案扫描
档案扫描采用（300dpi）彩色或黑白扫描，均保持原档方向，最终转成PDF格式文件。
扫描时，应根据纸张质地、底色、薄厚程序等因素，设置最佳的扫描明暗度、对比度设置，保证原始扫描图像效果与原件吻合。根据档案幅面的大小和纸张状况，选择相应扫描仪，对于档案纸张质量较好适合高速扫描的选择高速扫描仪，大于A4幅面的采用平板扫描仪扫描。扫描时应在《纸质档案扫描工作流程表》上认真登记扫描的页码和页数，并核对每份文件的扫描页码、页数与实际的文件页码、页数是否一致，不一致时应注明具体原因和处理方法。
4、图像处理：应对扫描后的图像进行逐页纠偏、去污、图像拼接、裁边处理和排列顺序调整，保证图像符合正常的阅读习惯。图像偏度不得大于1度，图像拼接处信息要完整，不能缺少任何信息。图像深浅不一时，采用平衡功能，高速图像深浅一致。
5、条目著录：目录著录准确度要达到95%以上，条目要求符合国家《纸质档案著录规则》要求。
6、档案归还：档案著录完成以后，对档案进行清点后装盒，并移交给档案库房管理人员，并填制交接登记表。
7、文件存储：以目录数据库内该文件档号对扫描图像建立文件夹。数据光盘内文件电子影像存储格式为JPG格式。扫描后的电子文件需要提交硬盘存储和光盘存储做备份之用，对光盘质量标准如下：
   （1）光盘片制作两份，制作成影像存储格式为单页JPG的数据光盘和转换文件（PDF）数据DVD光盘各1份。
（2）同一份文件，不跨越二片DVD片号。
（3）文件影像存于符合标准的光盘片。
（4）光盘表面标示光盘片编号并注明光盘内目录索引信息。
（5）在光盘片刻完成后，与影像系统进行比对一次，以确保档案资料无遗漏及正确性。
（6）光盘记录人员对于所有光盘片序号进行管理与记录。
8、质量自检：加工单位必须建立严格的质量检测体系，对加工的数据进行自检，自检达到数据质量标准的，才能递交测绘局验收。
9、验收：著录完成的目录数据，由加工单位数据自检合格后，递交档案室验收。要求档案数字化文件级目录与档案原件文件级目录一致、准确完整。条目著录准确率为98%。
10、数据挂接：扫描图像文件应与目前使用的用户的档案管理系统目录数据进行挂接。

四、服务要求（如对人员配置、专业设备、服务标准等）
在合同执行过程中需要服务商应执行的相关服务标准和应当履行的相关义务。
1.配备成熟稳定的专业管理和服务团队。
2.专业的项目团队，熟练高速扫描、熟悉法院办案流程、卷宗分类、保密规定。
3.档案存储须符合国家标准。
五、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
应指明起止时间，或指明服务时长，或指明开始/结束条件。注意：设定服务期时应充分考虑政府采购的周期，避免出现“项目还未开标，时间节点已过”的情况。对于持续性服务，一般指明“服务期”；对于间断性服务，一般指明“合同有效期”。
1.服务期：预计合同服务期约为一年，按照中标价实际核算，直至项目预算金额用完为止。
2.交付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交付条件：本次所有服务工作完成                 
4质保期：验收合格后一年，后续不限期发现任何扫描质量问题，应免费补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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